
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民國 110 年 8 月 2 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整 

地     點：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五路 27 號 (思奧共同空間 5 樓會議室）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共計 40,521,107 股(其中電子投票股數為

641,525 股)，佔本公司在外流通總股數 63,601,237 股(已扣除庫藏股 1,000,000

股)之 63.71%。 

主 席：呂國雄董事長                              記錄：黃清俊 

出席監察人：莊世震監察人 

列席人員：熊南彰律師、陳智忠會計師 

一、宣布開會：報告出席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股東蒞臨本公司 110 年股東常會，有關本次股東常會之相關議程及議案內容，

請各位股東參閱本公司編製之議事手冊及年報，因應新冠病毒防疫措施需要，於不影

響議程進行前提下，請股東發言儘量簡明扼要，以利股東會順暢進行。現在就開始今

天的議程。

三、報告事項 

第一案：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詳附件一)，敬請 洽悉。 

第二案： 一○九年度監察人審查決算表冊報告(詳附件二)，敬請 洽悉。 

第三案： 健全營運計劃執行情形報告。

說 明： 本公司已確實執行營運改善計畫，健全營運計畫辦理情形(詳附件三)，敬

請 洽悉。

第四案： 報告本公司辦理一○九年度私募普通股增資案執行情形，敬請 公鑒。 

說 明： 本公司 109 年 6 月 30 日股東會決議通過，於不超過新台幣 450,000 仟元額

度內，辦理私募現金增資普通股，授權董事會自股東常會決議之日起一年

內分七次辦理，辦理私募普通股增資案執行情形(詳附件四)，敬請 洽悉。 

第五案：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案。

說 明： 配合本公司 110 年設置「審計委員會」，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部

份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五)，敬請 洽悉。 

第六案： 「誠信經營守則」修訂案。

說 明： 配合本公司 110 年設置「審計委員會」及實際需要，修訂本公司「誠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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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守則」部份條文，(詳附件六)，敬請 洽悉。 

第七案： 「道德行為準則」修訂案。

說 明： 配合本公司 110 年設置「審計委員會」及實際需要，修訂本公司「道德行

為準則」部份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七)，敬請 洽悉。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 本公司一○九年度個體暨合併財務報告業經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監察人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在

案。 

二、 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詳附件一及附件八)。

決 議：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0,521,107 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樓數

現場投票 39,879,582 0 - 0 

電子投票 435,293 5,805 - 200,427 

總 計 40,314,875 5,805 - 200,427 

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 99.491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一○九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説 明： 一、 本公司一○九年度期末虧損計新台幣 127,032 仟元，累積虧損已達實

收資本額二分之一。由於本公司一○九年度未有獲利，擬不予發放股

利。

二、 檢附虧損待撥補表(詳附件九)。

決 議：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0,521,107 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樓數

現場投票 39,879,582 0 - 0 

電子投票 434,293 6,805 - 200,427 

總 計 40,313,875 6,805 - 200,427 

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 99.489%，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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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公司章程」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配合本公司 110 年設置「審計委員會」，修訂本公司章程部份條文，修訂前後

條文對照表(詳附件十)。 

決 議：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0,521,107 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樓數

現場投票 39,879,582 0 - 0 

電子投票 438,293 5,805 - 197,427 

總 計 40,317,875 5,805 - 197,427 

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 99.498%，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董事選舉辦法」訂定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為配合公司 110 年設置「審計委員會」及實際需要，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

察人之職權，故另訂定「董事選舉辦法」，並廢止原「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詳附件十一)。 

決 議：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0,521,107 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樓數

現場投票 39,879,582 0 - 0 

電子投票 438,293 5,805 - 197,427 

總 計 40,317,875 5,805 - 197,427 

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 99.498%，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配合本公司 110 年設置「審計委員會」，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

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十二)。 

決 議：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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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0,521,107 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樓數

現場投票 39,879,582 0 - 0 

電子投票 438,293 5,805 - 197,427 

總 計 40,317,875 5,805 - 197,427 

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 99.498%，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配合本公司 110 年設置「審計委員會」，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部份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十三)。 

決 議：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0,521,107 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樓數

現場投票 39,879,582 0 - 0 

電子投票 439,293 5,805 - 196,427 

總 計 40,318,875 5,805 - 196,427 

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 99.501%，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配合本公司 110 年設置「審計委員會」，修訂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

理程序」部份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十四)。 

決 議：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0,521,107 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樓數 

現場投票 39,879,582 0 - 0 

電子投票 438,293 5,805 - 197,427 

總 計 40,317,875 5,805 - 197,427 

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 99.498%，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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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配合本公司 110 年設置「審計委員會」，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

部份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十五)。 

決 議：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0,521,107 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樓數 

現場投票 39,879,582 0 - 0 

電子投票 438,293 5,805 - 197,427 

總 計 40,317,875 5,805 - 197,427 

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 99.498%，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七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背書保證作業辦法」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配合本公司 110 年設置「審計委員會」，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辦法」部

份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十六)。 

決 議：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0,521,107 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樓數

現場投票 39,879,582 0 - 0 

電子投票 438,293 5,805 - 197,427 

總 計 40,317,875 5,805 - 197,427 

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 99.498%，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八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擬辦理減資彌補虧損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公司去年經股東常會決議減少資本新台幣 224,994,020 元，銷除股

份 22,499,402 股，減資比例 45.361%，以彌補累積虧損，惟因辦理私

募增資，減資比例異動，致未能完成減少資本變更登記。

二、本公司截至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帳載累積虧損為新臺幣

352,026,421 元，為改善財務結構及配合本公司未來營運發展需

要，擬依公司法規定辦理減少資本額以彌補累積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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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公司額定資本額為新臺幣 1,500,000,000 元，分為 150,000,000 股，每

股面額 10 元。目前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646,012,370 元，分為普通股股

數 64,601,237 股，擬減資新臺幣 352,026,420 元，銷除股份 35,202,642 股，

減資比率約為 54.4922%，減資後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 293,985,950 元，

分為 29,398,595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 

四、本次減資案經股東常會通過並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長訂定減

資基準日及減資換票基準日，減少之股份，按減資換票基準日股東名簿

記載之股東依其持股比例銷除股份，每仟股減少約 545 股(即每一仟股換

發約 455 股)。減資後換發未滿一股之畸零股得由股東自減資換票停止過

戶日起 5 日內向本公司股務代理機辦理合併湊成整股之登記，未拼湊或

拼湊後仍不足一股者，按面額折付現金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股份

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

五、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致影響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股東減資

比率因此發生變動而需調整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六、有關減資相關事宜，如經主管機關核定修正或因應客觀環境需予變更或

修正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辦理相關事宜。

七、本次減資換發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有股份相同。

決  議：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0,521,107 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樓數

現場投票 39,879,582 0 - 0 

電子投票 438,175 6,816 - 196,534 

總 計 40,317,757 6,816 - 196,534 

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 99.498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九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擬辦理私募普通股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公司為充實公司營運資金、償還銀行借款或其他因應該公司未來發展

之需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以私募總股數不超過普通股 50,000 仟

股額度內，於適當時機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規定以私募方式現金增

資發行普通股。

二、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 6 -



(1)本次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價格，每股價格不低於參考價格之八

成，參考價格以下列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定之：

A.以定價日前 1、3 或 5 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

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B.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

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2)發行價格訂定之合理性 

實際定價日與實際發行價格，視日後洽特定人情形、市場狀況及公司

未來展望決定之。前述私募價格訂定並依據主管機關之法令規定，同

時考量私募普通股之轉讓時點、對象及數量均有嚴格限制，且三年內

不得洽辦上櫃掛牌、流動性較差因素，故本次私募價格之訂定應屬合

理。

三、特定人選擇方式：

本次募集普通股之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及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91 年 6 月 13 日（91）台財證一字第 0910003455 號函規定之特

定人為限。

本公司目前尚未洽定應募人，應募對象名稱、股數及金額相關事宜擬請

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1)應募人若為內部人及關係人，其選擇方式及目的必須對本公司營運有

相當之瞭解，參與私募共同效力公司經營，有利於公司未來營運發

展，且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特定人。目前可能名單如下：
應募人 選擇方式與目的 與本公司之關係

春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以對公司營運相當

了解、對未來營運能

產生直接或間接助

益者

董事

呂國雄 董事長、董事：春豐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之代表人

簡慶文 董事：春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代

表人

陳斐暄 董事：華晟投資有限公司之代表人

大千世界財務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監察人

莊世震 監察人：大千世界財務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之代表人

應募人屬法人者，應揭事項：
法人應募人 其前十名股東名

稱及其持股比例

與公司之關係

春豐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陳斐琪(99.95%) 
陳德宗(0.05%) 

本公司法人董事華晟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之

二親等

本公司法人董事華晟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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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親等

大千世界財務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

陳斐暄(55%) 本公司法人董事華晟投資有限公司之代表人

及法人董事春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之

二親等

陳江愛玉 (45%) 本公司法人董事春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負責

人之一親等

(2)應募人為策略性投資人之選任，將以可協助本公司各項營運管理技

術、產品多元化、擴大市場效益為首要考量，並認同本公司經營理念

之策略投資人為限，並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各項特定人中選定之。預

計藉由策略性投資人之長期合作關係，將可對公司未來之營運能產生

直接或間接正面助益。

四、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1)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考量資本市場狀況、籌募資本之時效性、可

行性、發行成本及引進策略性投資人之實際需求；而私募有價證券限

於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規定，可確保公司與策略性投資夥伴間之長

期合作關係；另透過授權董事會視公司營運實際需求辦理私募，亦將

有效提高本公司籌資之機動性與靈活性，故不採用公開募集而擬以私

募方式發行有價證券。

(2)資金用途：本次私募普通股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資金實際需求，

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六次辦理，以期迅速挹注本公司營運資

金、償還借款、強化整體財務結構及提升營運效能。

(3)辦理私募之預計次數、各次之資金用途及預計達成效益： 
預計辦理次數 預計私募金額 私募之資金用途 預計達成效益

第一次 普通股 50,000 仟

股為上限

為充實營運資

金、償還銀行借

款或因應本公司

未來發展之資金

需求

強化公司財務

結構、促使公

司營運穩定成

長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五、私募新股之權利義務：本次私募之普通股，權利義務與已發行股份相同，

並於交付日起三年內，除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8 規定之轉讓對象外，

其餘受限不得轉讓，並於交付日滿三年後，擬授權董事會得依相關法令

向主管機關申請本次私募普通股上櫃交易。

六、有關本次私募有價證券相關事宜，包括但不限於實際私募股數、實際私

募價格、應募人之選擇、基準日、發行條件、計劃項目、資金用途及進

度、預計效益等一切有關私募發行計劃之項目，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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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全權處理。或有因法令變更、主管機關要求等主客觀環境等因素之變

化，亦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另，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代表公司

簽署、商議、變更一切有關私募普通股之契約及文件，並為公司辦理有

關私募發行新股所需事宜。

七、承銷商辦理私募合理性及必要性之評估意見書(詳附件十七)。 

決 議：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0,521,107 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樓數

現場投票 39,879,582 0 - 0 

電子投票 439,173 5,809 - 196,543 

總 計 40,318,755 5,809 - 196,543 

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 99.501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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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全面改選董事案，提請 選舉。

說 明： 一、本公司第十一屆現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於 110 年 5 月 31 日屆滿，擬於

本次股東常會辦理全面改選董事。

二、本公司依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故依法將不再設置監察人，本次獨立董

事當選後，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

三、本次股東常會應選任董事九席（含獨立董事三席），自本次股東常會選

任後即就任，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其任期自 110 年 6 月 29 日至 113

年 6 月 28 日止。 

四、本次選舉依本公司訂定「董事選舉辦法」(詳附件十一)。 

五、本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其學歷、經歷及其他相關資料(詳附件十八)。 

選舉結果： 董事及獨立董事當選名單

當選別
戶號/ 

身份證字號
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1434 
大千世界財務顧問(股)公司 
代表人：呂國雄

49,076,847 

董事 1434 
大千世界財務顧問(股)公司 
代表人： 莊世震

38,052,111 

董事 1434 
大千世界財務顧問(股)公司 
代表人：簡慶文

38,126,408 

董事 43348 
春豐國際(股)公司 
代表人:楊博閔 40,303,753 

董事 43348 
春豐國際(股)公司 
代表人:張申曄 40,497,353 

董事 43348 
春豐國際(股)公司 
代表人:林培元 38,211,441 

獨立董事 T1223***** 莊千又 40,906,571 

獨立董事 A1220***** 殷帝偉 38,085,351 

獨立董事 Q1030***** 陳適範 38,364,259 

補充說明：因疫情關係，本次股東會自 6/29 延後至 8/2 召開，依據

櫃買中心發布之因應新冠肺炎影響延期召開股東會應注

意事項參考問答集第十七題說明，新任董事之任期應以

實際改選日起算，本次董事任期係自 110 年 8 月 2 日至

113 年 8 月 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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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議案：

第一案 

案 由：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本公司新任之董事及其代表人如為自己或他人

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

取得其許可。

二、 因本公司董事及其代表人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

或類似之公司並擔任董事或經理人之行為，為配合實際業務需要，在無

損及本公司利益下，擬依法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

限制(詳附件十九)。 

決 議：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0,521,107 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樓數 

現場投票 39,879,582 0 - 0 

電子投票 437,499 5,821 - 198,205 

總 計 40,317,081 5,821 - 198,205 

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 99.496%，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同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主席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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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壹、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 
天剛自 107 年中開始進行轉型遊戲產業計畫，並於 108 年小試身手，成功將首款手

機遊戲-轉校生於全球 155 個國家上線。 

109 年經營團隊有鑒於遊戲開發時程的緩慢及遊戲品質優劣之風險，重新調整天剛資訊

未來在遊戲產業上的方向，檢視並整合資源，評估與制定可行性之營運計畫，將公司之

營業收入與獲利成長列為最重要目標。 

天剛資訊因適時調整營運策略，綜使 109 年合併營收為新台幣 104,891 仟元，營業

毛利為新台幣 14,826 仟元，雖較 108 年度合併營收新台幣 327,175 仟元及營業毛利

16,995 仟元分別下滑 67.94%及 12.76%。惟稅後淨損 127,032 仟元較 108 年度稅後淨

損 171,913 仟元減少 26.11%，達成初步調整目標。 

一、 一○九年度營運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 % 

項    目 109 年度(合併) 108 年度(合併) 增(減)金額 增(減) %

營業收入淨額 104,891 327,175 (222,284) (67.94)

營業毛利 14,826 16,995 (2,169) (12.76)

營業淨利(損) (59,069) (143,633) 84,564 58.88

稅前淨利(損) (121,225) (171,611) 50,386 29.36

本期淨利(損) (127,032) (171,913) 44,881 26.11

二、一○九年度財務概況 

單位：% ;元 

項    目 109 年度(合併) 108 年度(合併)

財務結構 負債佔資產比率(%) 64.83 54.10

長期資金佔固定資產比率(%) 5280.61 3,580.69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35.94) (32.83)

股東權益報酬率(%) (86.06) (57.87)

營業利益佔實收資本額比率(%) (11.91) (28.96)

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額比率(%) (24.44) (34.60)

純益率(%) (121.11) (52.54)

每股盈餘(元) (2.61)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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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董事會召集及會議通知） 

本公司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開一次，董事會召集時應載明

召集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

隨時召集之。 

略… 

（董事會召集及會議通知） 

本公司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開一次，董事會召集時應載明

召集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遇有緊急情

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略… 

配合

公司

制度

刪除 

第四條 （ 會 議 通 知 及 會 議 資 料 ）  

本公司辦理董事會議事事務單位為總管理部，議事事務單

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容，並提供充分之會議資料，於召

集通知時一併寄送。 

略… 

（ 會 議 通 知 及 會 議 資 料 ）  

本公司辦理董事會議事事務單位為財務部，議事事務單位

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容，並提供充分之會議資料，於召集

通知時一併寄送。 

略… 

配合

公司

制度

修改 

第七條 （ 董 事 會 主 席 及 代 理 人 ）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者，由董事長擔任主席。但每

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

事召集，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三條第四項或第二百零三條之一第三

項規定董事會由過半數之董事自行召集者，由董事互推

一人擔任主席。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

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出席獨立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 董 事 會 主 席 及 代 理 人 ）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者，由董事長擔任主席。但每

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

事召集，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三條第四項或第二百零三條之一第三

項規定董事會由過半數之董事自行召集者，由董事互推

一人擔任主席。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

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

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配合

公司

制度

修改 

第八條 （董事會參考資料、列席人員與董事會召開）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財會部門應備妥相關資料供與會董

事隨時查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

列席。 

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

及說明，但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

應即宣布開會。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

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程序重新

召集。 

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董事會參考資料、列席人員與董事會召開）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財會部門應備妥相關資料供與會董

事隨時查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

列席。 

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

及說明，但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

應即宣布開會。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

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程序重新

召集。 

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監察人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時，得參與議案討論，但對於

專屬董事會職權之事項，無表決權。 

配合

公司

制度

刪除 

第十一

條 

（議案討論） 

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經出席董

事過半數同意者，得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

（議案討論） 

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經出席董

事過半數同意者，得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

配合

法令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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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董事提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八條第四項

規定。 

席董事提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八條第三項

規定。 

第十二

條 

（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討論 

一、 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 年度財務報告。 

三、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

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四、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

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

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

序。 

五、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七、 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

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提下

次董事會追認。 

八、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

由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

之重大事項。 

略… 

（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討論 

一、 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 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但半年度財務報

告依法令規定無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

限。 

三、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

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四、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

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

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

序。 

五、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七、 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

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提下

次董事會追認。 

八、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

由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

之重大事項。 

略… 

配合

法令

刪除 

第十五

條 

（ 董 事 之 利 益 迴 避 制 度 ）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他代表之法人有利害

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

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

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

權。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

之公司，就董事會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

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 董 事 之 利 益 迴 避 制 度 ）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他代表之法人有利害

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

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

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

權。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

係之公司，就董事會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

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二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

司法第二百零六條第四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 

配合

法令

刪除 

第十六

條 

（會 議 紀 錄 及 簽 署 事 項 ）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議事錄應詳實記載

下列事項： 

一、 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間地點。 

二、 主席之姓名。 

三、 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與

人數。 

四、 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 紀錄之姓名。 

六、 報告事項。 

七、 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專家

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利

（會 議 紀 錄 及 簽 署 事 項 ）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議事錄應詳實記載

下列事項： 

一、 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間地點。 

二、 主席之姓名。 

三、 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與

人數。 

四、 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 紀錄之姓名。 

六、 報告事項。 

七、 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

人、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依前條第一項規

配合

公司

制度

刪除 

- 18 -



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

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反對或保留

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八、 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

董事、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依前條第一項規

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

說明、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及及反對

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九、 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之議決事項，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應於議事

錄載明外，並應於董事會之日起二日內於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指定之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二、未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通過之事項，而全經體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

善保存。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

十日內分送各董事，並應列入公司重要檔案，於本公司

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

之說明、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反

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八、 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

董事、監察人、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依前條

第一項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

要內容之說明、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

及及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九、 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之議決事項，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應於議事

錄載明外，並應於董事會之日起二日內於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指定之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二、未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通過之事項，而全經體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

善保存。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

十日內分送各董事及監察人，並應列入公司重要檔案，

於本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七

條 

(董事會之授權原則) 

除第十二條第一項應提董事會討論事項外，董事會依法令

或本公司章程規定在董事會休會期間，得授權董事長行使

之職權內容如下: 

一、核定各項重要契約。 

二、不動產抵押借款及其他借款之核定。 

三、轉投資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指派。 

四、增資或減資基準日及現金股利配發基準日之核定。 

(董事會之授權原則) 

除第十二條第一項應提董事會討論事項外，在董事會休會

期間，得授權董事長行使之職權內容如下: 

一、核定各項重要契約。 

二、不動產抵押借款及其他借款之核定。 

三、轉投資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指派。 

四、增資或減資基準日及現金股利配發基準日之核定。 

配合

法令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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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 ) $ 53,510 22 $ 78,423 17 

1170 ( ) 7,058 3 59,716 13 

1200 1,256 1 304 

130x ( ) 5 1,072 

1410 1,713 1 6,742 2 

1476 2,000 1 

1470 ( )  5,767 2 6,787 2 

11xx 71,309 30 153,044 34 

1550 ( ) 98,298 41 112,440 25 

1600 ( ) 1,743 1 7,55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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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 ( ) 377 11,53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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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 ( )  $ 80,000 34 $ 128,000 28 

2120 ( )  50,560 21 809 

2150 ( ) 6,256 2 

2170 ( ) 754 32,527 7 

2200 ( )  11,345 5 12,41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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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108 1 1 12 31  

109     108     

$ (126,939) $ (171,704) 

4,087 7,446 

5,524 25,746 

(9) (38) 

1,607 1,720 

(60) (176) 

6,937 1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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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9,554) 

25,302 11,730 
(82) (549)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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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 
第 一 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依本辦法辦理。 
第 二 條：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並就本身運作、營

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專業技能及產業經驗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據績效評估之結果，考量調整董事會成員組成。 

第 三 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累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
 分配選舉數人。 

第 四 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就候選人名
單中選任。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及選任，應符合證券交易法及「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等相關規定。 

第 五 條：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多者分別
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

 席代為抽籤。 
第 六 條：本公司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選舉人之

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第 七 條：選舉開始時，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份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關職務。 
第 八 條：本公司應備置投票箱，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 九 條：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未繳交出席簽到卡完成報到手續者。 
(二)未使用本辦法所規定之選舉票者。 
(三)以空白之選舉票投入票箱者。 
(四)字跡模糊無法辨認者或經塗改者。 
(五)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名單經核對不符者。 
(六)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分配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

他文字者。 
(七)未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統一編號）者。 
(八)同一選舉票填列被選舉人二人或二人以上者。 

第 十 條：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一條：當選之董事及獨立董事應於本公司通知之期限內出具願任同意書，逾期未出具者，視為不願就任，
放棄其當選資格。 

第十二條：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本辦法由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四條：本辦法訂立於 110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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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說明 

第二條 貸與對象： 

一、 本公司資金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

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來者。 

(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

之必要者，以下列情形為限： 

1. 本公司持股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

公司因業務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

金之必要者。

2. 他公司或行號有短期融通資金之

必要者。

二、 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年。但公司之營業

週期長於一年者，以營業週期為準。 

三、 所稱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金

之累計餘額。 

四、 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認定之。 

五、 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編製，本辦法所稱之淨值，係指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六、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規定時，應與借用

人連帶負返還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者，

亦應由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貸與對象： 

本公司資金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

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來者。 

(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

必要者，以下列情形為限： 

(1)本公司持股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

公司因業務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

金之必要者。 

(2)他公司或行號有短期融通資金之

必要者。 

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年。但公司之營業

週期長於一年者，以營業週期為準。 

所稱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金

之累計餘額。 

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認定之。 

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

製，本辦法所稱之淨值，係指證券發行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

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1、 統

一

條

目

編

碼

標

準 

2、 配

合

法

規

及

公

司

制

度

修

訂 

第三條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因業務往來者，總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其對個別對象貸

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

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

銷貨金額孰高者。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因業務往來者，總貸與金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其對個

別對象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

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

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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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短期融通資金者，總貸與金額以不超過

貸與企業淨值百分之四十為限;其對個別

對象以不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百分之四十為

限。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或本公

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國外公司對本公司從事資金貸與，總貸與

金額以不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百分之百為

限，其對個別對象貸與金額以不超過貸與

企業淨值百分之六十為限。 

(二)因短期融通資金者，總貸與金額以不

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百分之四十為限;

其對個別對象以不超過貸與企業淨值

百分之四十為限。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

與，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司從

事資金貸與，總貸與金額以不超過貸

與企業淨值百分之百為限，其對個別

對象貸與金額以不超過貸與企業淨值

百分之六十為限。 

第四條 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資金融通期限：每筆融通期限以不超過一

年為期限，於借款時須先訂明償還日期。

二、計息方式：計息方式不得低於本公司向金

融機構短期融資資金借款之最高利率並按

月計息，如本公司當時無短期借款，則以

核貸日台灣銀行基準利率為準。 

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資金融通期限：每筆融通期限以不超

過一年為期限，於借款時須先訂明償

還日期。 

(二)計息方式：計息方式不得低於本公司

向金融機構短期融資資金借款之最高

利率並按月計息，如本公司當時無短期

借款，則以核貸日台灣銀行基準利率為

準。 

第五條 資金貸與作業及審查程序： 

一、辦理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由借款人

先檢附必要之公司資料及財務資料，向

本公司以書面申請融資額度。 

(二)本公司受理申請後，應由財務部門就貸

與對象之所營事業、財務狀況、償債能

力與信用、獲利能力及借款用途予以審

慎調查、評估是否符合相關法規及本辦

法之規定事項： 

1.貸與對象若為因業務往來關係者，應

評估貸與金額與業務往來金額是否相

當。 

2.因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應列舉得

貸與資金之原因及情形。 

3.資金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4.貸與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 

5.累積資金貸與金額是否仍在限額以

資金貸與作業及審查程序： 

(一)辦理程序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由借款人先

檢附必要之公司資料及財務資料，向本公

司以書面申請融資額度。本公司受理申請

後，應由財務部門就貸與對象之所營事

業、財務狀況、償債能力與信用、獲利能

力及借款用途予以審慎調查、評估是否符

合主管機關及本辦法之規定，評估後併同

評估結果，呈總經理、董事長核准，並提

請董事會決議後辦理，不得授權其他人決

定。 

(二)財務部門就資金貸與對象作詳細評估

審查時，貸與對象若為因業務往來關係

者，則應評估貸與金額與業務往來金額是

否相當；而因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則

應列舉得貸與資金之原因及情形，審查程

序至少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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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6.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

東權益之影響。 

7.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

值。 

(三)財務部門評估後併同評估結果，呈總經

理、董事長核准後，應呈送審計委員會

同意後提請董事會決議後辦理，不得授

權其他人決定。 

(四)前款資金貸與案，如呈送審計委員會

後，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者，得另呈送董事會會議，經

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辦理，並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

議。 

二、授權 

(一)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本公司之子公司

間之資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呈送審計

委員會同意後提請董事會決議，並得授

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

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年之期間內

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二)前款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本辦法第三

條第三項規定者外，本公司或本公司之

子公司間對單一企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

額度不得超過該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十。 

(三)本項所規定授權事項，僅限適用於本公

司與子公司間，或本公司之子公司間之

資金貸與，其他資金貸與對象皆不適用。

(1)資金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2)貸與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 

(3)累積資金貸與金額是否仍在限額以內。

(4)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

權益之影響。 

(5)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

三、授權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本公司之子公司間

之資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決

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

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年之期間

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本辦法第三條

第三項規定者外，本公司或本公司之子公

司間對單一企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

得超過該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十。 

第六條 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及逾期債權處理程

序： 

一、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建立備查簿，

就資金貸與之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日

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規定應審慎評估之

事項詳予登載備查；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

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於財務報告中適當

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簽證會計師相關資

料執行必要查核程序。 

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及逾期債權處

理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建立備

查簿，就資金貸與之對象、金額、董

事會通過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規

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足之備抵

壞帳，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有關資

訊，並提供簽證會計師相關資料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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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意借款人及保證人

之財務、業務以及相關信用狀況等，如有

提供擔保品者，並應注意其擔保價值有無

變動情形，遇有重大變化時，業務部或財

務部應立刻通報董事長，並依指示為適當

之處理。 

三、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或到期前償還借款時，

應先計算應付之利息，連同本金一併清償

後，方可將擔保票據等註銷歸還借款人或

辦理擔保品抵押權塗銷。 

四、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資金

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

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

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五、本公司員工承辦資金貸與他人作業違反本

辦法規定者，依照本公司人事管理辦法提

報考核，依其情節輕重處罰。 

六、如有發生逾期且經催討仍無法收回之債權

時，應即循法律途徑對債務人採取追索行

動，以確保本公司之權益。 

七、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相關

規定或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將

相關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會，並依計劃時

程完成改善。 

必要查核程序。 

(二)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意借款人及保

證人之財務、業務以及相關信用狀況

等，如有提供擔保品者，並應注意其

擔保價值有無變動情形，遇有重大變

化時，業務部或財務部應立刻通報董

事長，並依指示為適當之處理。 

(三)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或到期前償還借款

時，應先計算應付之利息，連同本金

一併清償後，方可將擔保票據等註銷

歸還借款人或辦理擔保品抵押權塗

銷。 

(四)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

資 金 貸 與 他 人 作 業 程 序 及 其 執 行 情

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

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本公

司員工承辦資金貸與他人作業違反本

處理程序規定者，依照本公司人事管理

辦法提報考核，依其情節輕重處罰。 

(五)如有發生逾期且經催討仍無法收回之

債權時，應即循法律途徑對債務人採取

追索行動，以確保本公司之權益。 

(六)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

相關規定或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

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

並依計劃時程完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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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

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與餘額。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餘額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二十以上。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

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十以上。 

(三)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金額達

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

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三款應公告申報之

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四、本辦法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簽約日、付

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資金

貸與對象及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

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與餘額。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

告申報： 

(1)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餘

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二十以上。 

(2)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金貸

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十以上。 

(3)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金額

達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

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

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三款應公告申報之

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本辦法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簽約日、付

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資金

貸與對象及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第九條 本辦法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再提請董事會通過

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

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審計

委員會並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獨立

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修正本辦法時應呈送審計委員會，

且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請董事會決議；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另呈送董事會

會議，且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辦

理，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

議。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

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

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

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

同；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已設置審計委員

會者，修正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應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並提董事會決議；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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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 

「背書保證作業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前 內 容 說 明

第五條 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應經董事會決議同意

行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於單筆本公司淨值之百

分之十以內之限額內依本作業辦法有關之規定先

予決行，事後再報經董事會追認之。 

二、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

以上之子公司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為背書保證

前，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理。但本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

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三、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本辦法

所訂額度之必要且符合本辦法所訂條件者時，應

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數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

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修正背書保證作業辦

法，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

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 

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應經董事會決議同意

行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於單筆新台幣捌仟萬元

之限額內依本作業辦法有關之規定先予決行，事

後再報經董事會追認之。 

二、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

以上之子公司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為背書保證

前，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理。但本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

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三、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本辦法

所訂額度之必要且符合本辦法所訂條件者時，應

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數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

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修正背書保證作業辦

法，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

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 

配合

法令

修訂

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申請公司應向本公司提

出申請，本公司應對被背書保證公司作徵信調

查，審慎評估其是否符合相關法令及本辦法之

規定與風險性，經詳細審查通過後，併同評估

記錄呈送董事會或董事長核示辦理，必要時應

取得擔保品。 

二、 本公司針對被背書保證公司作風險評估，審查程

序應包括： 

(一) 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二) 累積背書保證金額是否在限額以內。 

(三) 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書保證，應評估其背

書保證金額與業務往來金額是否在限額以

內。 

(四) 背書保證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 

(五) 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

之影響。 

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申請公司應向本公司提

出申請，本公司應對被背書保證公司作徵信調

查，審慎評估其是否符合相關法令及本辦法之規

定與風險性，經詳細審查通過後，併同評估記錄

呈送董事會或董事長核示辦理，必要時應取得擔

保品。 

二、本公司針對被背書保證公司作風險評估，審查程

序應包括： 

(一) 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二) 累積背書保證金額是否在限額以內。 

(三) 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書保證，應評估其背

書保證金額與業務往來金額是否在限額以

內。 

(四) 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

之影響。 

(五) 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 

配合

法令

修訂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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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六) 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 

三、財務部應建立備查簿，就承諾擔保事項、背書保

證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期、

背書保證日期、解除背書保證責任之條件與日期

等及本條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四、財務部應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或有損失且於財務

報告中適當揭露背書保證資訊，並提供簽證會計

師相關資料，以供會計師採行必要查核程序。 

五、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不符相關規

定或金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劃，將相關改善

計劃送各審計委員會，並依計劃時程完成改善。

六、本公司或子公司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

之子公司背書保證時，除應依本條規定詳細審查

其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合理性及該對象之風險評

估外，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背

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

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

委員會。 

七、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

者，依前項規定計算之實收資本額，應以股本加

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合計數為之。 

三、財務部應建立備查簿，就承諾擔保事項、背書保

證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期、

背書保證日期、解除背書保證責任之條件與日期

等及本條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四、財務部應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或有損失且於財務

報告中適當揭露背書保證資訊，並提供簽證會計

師相關資料，以供會計師採行必要查核程序。 

五、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不符相關規

定或金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劃，將相關改善

計劃送各監察人，並依計劃時程完成改善。 

六、本公司或子公司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

之子公司背書保證時，除應依本條規定詳細審查

其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合理性及該對象之風險評

估外，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背

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

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

察人。 

七、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

者，依前項規定計算之實收資本額，應以股本加

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合計數為之。 

配合

公司

制度

修訂

第八條 內部控制 

一、 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

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

會。 

二、 本公司員工承辦背書保證作業違反本處理程序

規定者，依照本公司人事管理辦法提報考核，並

依其情節輕重處罰。 

內部控制 

一、 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

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二、 本公司員工承辦背書保證作業違反本處理程序

規定者，依照本公司人事管理辦法提報考核，並

依其情節輕重處罰。 

配合

公司

制度

第十二 

條 

本辦法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

同意，修正時亦同。修正背書保證作業辦法，應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

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

時亦同；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修正背書保

證作業辦法，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配合

法令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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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私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證券承銷商評估意見書 

意見書委任人：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意見書收受者：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意見書指定用途：僅供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使用 

報告類型：私募必要性及合理性之評估意見 

評估機構：台中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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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辦理私募普通股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見

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剛公司或該公司）為充實公司營運資金、償還銀行

借款或其他因應該公司未來發展之需求，該公司擬於 110 年董事會決議於 50,000 仟股額度

內，辦理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案(以下簡稱本次私募案)。本次私募案預計於股東會決議

通過之日起一年內分六次辦理。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之規定，董事會決議辦理私募前一

年至該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日起一年內，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者，應洽請證券承銷商出具辦理

私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見。該公司目前已發行股數 64,601 仟股(含私募 15,000 仟股)，
加計本次擬私募股數 50,000 仟股，預計實收資本額增加至 114,601 仟股，本次私募總股數占

私募後股本比例預計為 43.63%，故未來有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之可能性，故該公司委任本證

券承銷商出具本次私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見。

本意見書之內容僅作為天剛公司 110 年董事會決議本次私募案之參考依據，不得作為其

他用途使用。本意見書內容係參酌天剛公司所提供之董事會提案及其經由「公開資訊觀測站」

之公告資訊等進行評估，對該公司未來因本次私募案計畫變更或其他情事可能導致本意見書

內容變動之影響，本意見書均不負任何法律責任，特此聲明。

一、公司簡介

該公司成立於 78 年 12 月 28 日，85 年 4 月 9 日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上櫃。該
公司主要業務係電腦軟硬體系統整合與開發、硬體維護服務及遊戲軟體等，主要客戶群
為金融機構、製造業、醫療業及公家機構等，為國內系統整合產業代表企業之一。截至
109 年產品營收比重分別為商品銷售 78%、技術服務 21%及遊戲軟體 1%。 

該公司除持續耕耘原系統整合服務產業業務外，近年亦積極切入遊戲軟體產業領域
發展，與太普高精密影像股份有限公司簽署策略聯盟契約，共同營運手機遊戲｢轉校生｣，
推出日語、英語版本於 155 個國家發行上架，並獲下載佳績。該公司陸續推出「夢界物
語」日語版於日本 Ios 及 Android 雙平台上架。預計 110 年下半年將陸續於 Steam 及 Switch
平台推出「棄海：波弟大冒險」及「你農我農」等 2-3 款遊戲上架銷售。 

二、適法性評估

該公司 109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表顯示稅後淨損及累積虧損分別
為 127,032 仟元及 352,026 仟元，故不受「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
第 3 條公開發行公司最近年度為稅後純益且無累積虧損不得辦理私募有價證券之限
制。

三、本次私募案之必要性及合理性評估
(一) 辦理本私募案之必要性 

該公司 107 至 109 年度之合併營業收入分別為新台幣 402,290 仟元、327,175 仟元及
104,891 仟元、稅後淨損分別為 135,262 仟元、171,913 仟元及 127,032 仟元。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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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內系統整合產業代表企業之一，惟因系統整合服務產業競爭廠商眾多，原廠及
代理商亦擇案轉為競爭廠商，致該產業已逐漸進入完全競爭市場，市場競爭模式朝
比價模式發展，廠商削價競爭下，致該公司營業收入及營運獲利日趨下降。經檢視
該公司現金流量表，該公司 108 年~109 年營業活動產生之淨現金流出分別為 61,048
仟元及 35,643 仟元，營運資金逐年減少。 

該公司為應對該困局，除加強自身產品差異性，提高附加價值外。該公司近年
轉投資遊戲產業，以多角化經營為目標，擴大事業領域，期以多元化營運分散營運
風險並增進股東權益。該公司為因應未來營運發展，確有挹注資金之需求，若向金
融機構申請融資，依目前營運情況不易取得足夠額度及較佳貸款條件外，衍生出之
利息費用及還款壓力亦將產生財務負擔，不利於公司財務體質改善，而該公司本次
辦理私募資金用途為充實營運資金、償還銀行借款、拓展業務範圍或因應長期發展
所需之資金運用計畫，預計將有助於營運穩定與逐步成長，並強化公司財務結構，
靈活資金運用調度之彈性，並滿足該公司資金需求，提升公司健全營運發展及兼顧
股東權益，故該公司擬採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有其必要性。

(二) 辦理本次私募案之合理性 

1. 私募案發行程序之合理性
該公司本次私募案擬董事會通過，並經股東會通過後始得辦理。經查閱該

公司所擬具本次私募案之董事會議案，其議案討論內容、定價方式、私募對象
之選擇方式等皆符合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2. 採行私募理由之合理性
考量該公司如透過公開募集方式籌資，以該公司近期之營運現況，恐無法

於短時間內取得所需資金，而改採私募方式辦理相對具迅速簡便之時效性，可
於短期內取得所需資金，故不採用公開募集而擬以私募方式發行普通股，實有
其合理性。

3. 私募預計產生之效益合理性
該公司資金用途為充實公司營運資金、償還銀行借款或其他因應該公司未

來發展之需求，透過辦理私募取得資金，除健全公司可運用資金水位，對於該
公司之營運亦有正面助益，故尚屬合理。

4. 此次私募若造成經營權移轉之合理性

此次私募普通股之應募對象若為公司內部人或關係人則無經營權變動之
虞；若對外尋求策略性投資人，該公司將選擇可提供目前營運所需財務資源、
經營管理技術、整合營運發展、加強財務成本管理及業務開發訓練、通路拓展
等方式，進而協助該公司提升整體競爭優勢等效益之個人或法人，以期增加公
司之營收及獲利；另私募普通股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規定，更可確保公司與
策略性投資人間之長期合作關係，有助於穩定公司之經營。準此，倘未來經營
權若因而發生移轉，對於該公司之業務、財務及股東權益應屬正面之助益。綜
合考量該公司營運現況，實不易透過公開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方式籌資，改採私
募方式相對具迅速簡便之時效性，可於短期內取得所需資金，故不採用公開募
集而擬以私募方式發行普通股，實有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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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私募案對該公司業務、財務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該公司目前已發行股數為 64,601 仟股，加計本次擬私募股數 50,000 仟股，預計實收

資本額增加至 114,601 仟股，本次私募總股數佔私募後股本比例預計為 43.63%，未來該公

司若有發生董事席次變動或經營權變動之情事，亦將依相關規定辦理資訊揭露，以確保股

東權益。另假設辦理本次私募案後，發生經營權重大變動，對該公司業務、財務及股東權

益之影響說明如下。

(一) 對該公司業務之影響 

因所處產業競爭加速，致市場成長面臨挑戰，該公司亟需積極轉型，以突破經營

瓶頸改善營運現況，故本次私募案，該公司除以繼續經營及經營階層穩定為考量，擬

以內部人或關係人為主之應募人外，亦不排除引進對該公司未來營運有助益之策略性

投資人，以期協助該公司擴大市場占有率及提升整體競爭力，進而增加公司之營收及

獲利，故對該公司業務應有正面助益。

(二) 對該公司財務之影響 

以該公司目前之營運現況，實不易取得較佳之借款條件，故若舉債將會增加公司

財務成本。本次私募之資金用途為充實營運資金、償還銀行借款或其他因應該公司未

來發展之需求，除可避免過於倚賴銀行借款而提高負債比率與利息費用，致增加財務

風險外，尚可因應未來營運發展資金所需，以強化公司經營體質及競爭力，以提昇公

司競爭力，故該公司在私募資金即時有效挹注下，對其財務面亦具有正面之效益。

(三) 對該公司股東權益之影響 

該公司本次私募對象為對公司營運了解之內部人或關係人，亦不排除為策略性投

資人，以期協助該公司擴大市場占有率、提升公司整體競爭力進而創造獲利。雖因引

進策略性投資人或有經營權重大變動之可能，然私募普通股有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

限制，可確保公司與策略性投資人間之長期合作關係，有助於穩定公司之經營。另如

因本次辦理私募普通股依前述法令規定之定價方法致私募價格低於股票面額，而造成

公司產生累積虧損時，未來將視公司營運及市場狀況，以辦理減資彌補虧損或以日後

營運之收益辦理盈餘或資本公積彌補虧損之方式處理，其因應方式亦屬合理。故整體

而言，本次私募對該公司股東權益應屬正面影響。

綜上分析，若因本次私募案而有經營權重大變動之可能，惟可憑藉其經驗、技術、知

識、品牌或通路，提升該公司之營運績效及股東權益，故對該公司業務、財務及股東權益

應屬正面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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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估意見總結

綜上評估，考量該公司未來長遠發展及財務政策之靈活運用，本次私募資金將用於充實

公司營運資金、償還銀行借款或其他因應該公司未來發展之需求，預計本次私募案順利執行

後將可有效改善公司體質以提升競爭力，進而提升獲利，對股東權益亦有正面助益。復考量

該公司獲利狀況及以公開募集方式籌集資金之可行性後，該公司擬辦理私募普通股實有其必

要性及合理性。

評估人：台中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葉 秀 惠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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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 

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身分別 姓名 學歷 主要經歷 現職 所代表之 

法人名稱 

是否已連續

擔任三屆獨

立董事/理由

董事 呂國雄 東吳大學/ 

會計系 

政治大學/ 

企管經營碩

士 

台壽保產險公司法

遵長 

君龍人壽(中國廈

門) 總經理 

台灣人壽保險公司 

資深副總營運長 

天剛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兼

任總經理 

大千世界財務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適用 

董事 莊世震 政大會計研

究所/碩士 

廣泰財務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天新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董事 

廣泰財務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董事 

天新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 

大千世界財務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適用 

董事 簡慶文 逄甲大學/ 

企管系 

政治大學

/EMBA 

陽信銀行 總經理 

彩煇科技 總經理 

鈺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監察人 

社團法人中國家

庭 計 劃 協 會  董

事 

大千世界財務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適用 

董事 楊博閔 西雅圖華盛

頓大學/企業

管理碩士 

淡江大學/ 

土木工程學

士 

信大水泥 財務副

總經理 

勤大建設 董事長 

海德博資本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

德博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 

勤大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 

宣捷幹細胞生技

股份有限公司獨

立董事 

春豐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不適用 

董事 張申曄 加拿大英屬

哥倫比亞大

學商學院 

柏越管理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總經理 

柏越管理顧問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經理 

春豐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不適用 

林培元 福坦莫大學

金融財務/ 

企業管理 

菓元有限公司 總

經理 

菓 元 有 限 公 司 

總經理 

春豐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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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 

董事 

莊千又 台北醫學大

學/藥學系 

政治大學

/EMBA 

美商艾威群(股)公

司 總經理 

杏昌生技股份有限

公司 獨立董事 

財團法人台灣健康

促進基金會 董事 

元又興業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長 

- 否 

獨立 

董事 

殷帝偉 南加大 MBA 

Anglia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殷朋有限公司 總

經理 

桓朋國際貿易上海

有限公司 總經理 

殷朋有限公司 總

經理 

桓朋 國際貿易 上

海有限公司 總經

理 

- 否 

獨立 

董事 

陳適範 日本國立東

北大學材料

系 博士 

政治大學

/EMBA 

麻省理工研究員 

台北科技大學材料

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教授 

台北 科技大學 材

料科 學與工程 研

究所 教授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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